
      國立清華大學 2025 秋/2026 春出國交換生計畫說明  

一、依據：  

依「國立清華大學出國交換生甄選辦法」及「國立清華大學出國交換生獎

學金甄選辦法」辦理。  

二、申請時間：113年 8月 16日至 10月 7日下午 4:00 P.M.前(各系所會留彙整

資料時間，各系所確切截止日期請見系所公告)。 

三、申請方式： 

1. 第一階段-送申請資料： 

(1) 書面申請資料：至全球處海外交換計劃(去訪)網頁下載【國立清華

大學 2025 秋 2026 春出國交換申請表】，填妥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

件證明(請以電腦繕打，勿手寫)。 

(2) 線上申請表：登入出國交換生甄選系統填寫申請資料(不含志願序)

並按送出。送出後，以 A4紙列印線上申請表。 

*出國交換生甄選系統連結請參考交換計劃網頁。 

(3) 於申請截止日 4:00 P.M.前繳交線上填寫列印資料+書面申請資料至

所屬系所 (逾期或缺件不收、不接受補件) 

2. 第二階段-志願選填： 

(1) 收到院排序通知後，第一次於 11月 4日至 11月 11日下午 4:00前

再次登入出國交換生甄選系統，填寫交換學校志願序(至多填寫 10

個志願)並按送出，無需印出紙本。第二次志願選填將於 11月中旬

寄信通知同學。 

四、申請文件補充說明：  

1. 中文歷年成績單：研究所一年級新生請繳交前一學位之成績單(含畢業排

名)。  

2. 語言能力成績證明：依「國立清華大學交換生申請外語能力標準表」為

主。(不接受 TOEIC 或 GEPT 成績為證明)已參加檢定考試但尚未收到正

式成績單者，可先行列印網路成績，暫代正式成績單繳交。惟學生須於

公告通過名單後於指定期限內內補繳正式成績單影本。  

3. 南大校區同學請將百分制成績換算成等級制，可參考教務處註冊組換算

對照表。(https://registra.site.nthu.edu.tw/)  

4. 選填志願說明:  

請務必至姊妹校國際事務處交換計劃網頁查詢，確認本身是否達該校語

言及學業成績標準，並請依本身專業背景查詢是否有相對應之學程或計

畫可研修；若選擇課程為英語授課，須具備達 B2 以上之英語能力，若修

課課程為當地語言之課程，如日語、德語、法語授課，則建議達日語 

N2(絕大多數學校)、德語 B1(部分學校)、法語 B1 以上之能力。  

五、校內甄選審查標準及分發志願原則：  



1. 審查標準:共分三階段，系所審查，院級審查，校級審查。審查委員將依

申請者之申請資料、學業成績等評比。  

2. 志願分發標準:依志願順序分發。建議同學若第一志願已選填熱門校(選填

人數等於或大於國外學校可交換之名額)，第二以後之志願避免選填熱門

校，才可避免落榜二次分發情況。第二次線上系統開放期間，同學可於

系統查看各校選填前三志願之人數(顯示人數為已完成線上申請繳件者)。

同學線上選填志願校送出後即無法更動。志願序相同時，若有多人選

填，將主要依評比成績擇優及領域平衡分發志願，未被分發到者將列於

次一志願再進行分發。  

六、計畫日程   



 

 

七、志願分發：  

1. 校內通過名單預計於 12月初以 E-mail 通知學生及所屬教學單位(若有異

動，請依最新公告為主)。  

完成交換

取得國外成績單、完成學分抵免、繳交回國應備文件(心得)

出國交換

交換期間須提供國外聯絡資訊及交換期間選課單

行前準備

辦理簽證、機票、保險、役男出境等 繳交出國前應備文件

取得姊妹校入學許可

姊妹校寄發正式入學許可

學校提名及姊妹校相關申請文件準備

依姊妹校規定繳交相關申請文件 截止日期以姊妹校公告為準

交換生行前說明會

日期：112學年第一或第二學期擇日舉辦

交換生報到或放棄 : 繳交同意聲明書、家長擔保同意書、獎學金切結書、行政處理費(保證金)

報到或放棄確認日期：112年12月13日下午4:00前

志願分發及獎學金名單通知

12月初通知學生及教學單位

線上志願選填系統開放時間

第一次志願選填：112年11月4日至112年11月11日下午4:00前

第二次選填：以寄信通知為準

線上申請系統開放時間

申請時間：112年8月16日至10月7日下午4:00

繳交校內甄選文件至所屬系所

出國交換申請表、歷年成績單、國外學習計畫、語言能力成績、有利審查文件
(收件期間 : 收件期間:8月16日至各系所規定時間)



2. 通過學生請於 112 年 12 月 13 日下午 4 點前確認報到或放棄交換生資

格，放棄者須於 112年 12 月 13 日下午 4 點前繳交紙本『放棄資格切結

書』至本處；確認報到者於 112 年 12 月 13 日前需繳交『交換學生同意

聲明書』、『家長擔保同意書』及行政處理費(保證金)8000 元(請同學盡量

避免於辦理確認報到後因個人因素放棄或於國外修課未達本校之規定，

詳細罰則請參考甄選辦法)，獲獎學金者另需繳交『獎學金切結書』確認

出國交換意願及保證出國進修期間遵守相關規定。  

八、交換生獎學金資訊：  

1. 出國交換生獎學金(A 類一般類別)： 

每名獎助 NT$1.5萬元/月，最多補助 5個月，補助月數及名額依審查委

員會決議辦理。 

2. 出國交換生獎學金(B 類特定國家類別)： 

(1) 新南向國家及中南美洲國家：每名獎助 NT$3 萬元/月(新南向國家

為印尼、越南、汶萊、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不包含新

加坡；中南美洲國家為阿根廷、巴西、智利、哥斯大黎加、祕魯、

墨西哥、厄瓜多爾，至多補助 5 個月) 。 

(2) 以色列、土耳其、俄羅斯、蒙古、南非：每名獎助 NT$2.5 萬元/

月，至多補助 5 個月。 

3. 學生海外學習獎學金： 

每名每月補助 NT$1.5萬，至多補助 5個月。 

九、其他注意事項：  

1. 本計畫審查係經系所審查、院審查、校審查三階段，每階段皆經各審查

委員嚴格審查，方公告最終通過名單及志願；若同學有任何異議進而影

響他人權利及校方作業，本處有權取消交換資格。  

2. 本次甄選計畫出國交換期間為： 

2025年秋季班/2026年春季班/2025 秋季班至 2026 春季班。  

3. 本計畫無法保證通過學生可獲國外學校之入學許可，同學於收到姊妹校

之正式錄取通知書前，本校無法保證國外學校是否一定會錄取，請學生

選填依據主要相關專業領域之學校為選填志願，另學生除須符合校內甄

選語言能力門檻，若姊妹校要求更高語言能力門檻或第三外語能力，學

生須符合該姊妹校之規定語言門檻，方可選填其志願；請同學填寫每一

志願時務必確認該志願為有意願前往之學校，方再選填，若同學已設定

欲前往學校為特定一所，建議填寫該所學校為其志願即可(分發情況即為

成功分發或落榜)。  

4. 校內交換生甄選通過後，請至海外交換計畫(去訪)網頁-下載專區， 下載

【交換學生同意聲明書、家長擔保同意書】，填寫後於公告時間內繳交



至全球移動力組。獲獎學金者需另繳交【獎學金切結書】；如通過後欲

放棄交換資格，請填寫【放棄資格切結書】。 

5. 國外學校學期期間與本校不盡相同，(如日本秋季班 10 月開學，若學生

交換一學年，約 8 月底返國，成績單大多數姊妹校最快 9 月中旬後才可

提供給學生，故應屆畢業生有可能會因須完成本校校方辦法之規定且須

配合姊妹校交換及成績公佈期程而延後畢業，上述案例皆為正常情況)，

故請同學務確認各國姊妹校學期時程與未來規劃(如升學、畢業、就業

等)是否有所衝突，並請謹慎規劃相關事宜。 碩班同學請格外注意口試

資格保留期間，詳情請參考註冊組-碩士生離校相關規定。 

6. 因應流行疫情，各國政府或姐妹校因疫情發展有相對應的政策，如:臨時

取消或終止 20245秋季班/2026春季班交換計劃、改採線上課程授課

等，上述皆為流行疫情所產生的常態現象，所衍生之相關費用皆須自行

負擔(如機票、簽證費等)，故建議同學除了準備 2025 秋/2026春的出國

交換計劃外，也要同時規劃相關備案(升學、畢業、學分修滿等)。同學

可因交換身分延畢，若此原因消失，同學該學期就得辦理畢業，無法再

延後交換期程。  

7. 本校業務承辦人：全球事務處 陳小姐(E-mail: tzuyen@mx.nthu.edu.tw)  

  


